
粤财库〔2018〕29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广东省

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：

自 2015 年我省全面推进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以

来，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统一部署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大力

推进改革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截至 2018 年 8 月，全省乡镇国库

集中支付改革乡镇覆盖率达 100%，基本实现了国库集中支付“横

向到边，纵向到底”。与此同时，一些乡镇仍存在集中支付资金

覆盖面小、账户开设及使用不规范、系统不完善、改革重视程度

不够等问题，不利于提高乡镇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透明度，也不

利于保证乡镇财政资金安全。为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

付制度改革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进一步明确抓落实的工作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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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乡镇国库集中支付，是解决乡镇财政资金使用中诸多问

题的治本之策，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大措施，也

是规范和强化乡镇财政资金管理、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、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率的必然选择。市县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财政

部、省财政厅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加强政策宣传,充分

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、重要性，进一步转变乡镇的思想观念，积

极争取各乡镇的理解和支持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加大改革

力度，消除制约乡镇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各种障碍，推进乡镇国

库集中支付改革取得新进展；要认真梳理分析本地区乡镇国库集

中支付改革推进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找准改革推进中的账户清理

不彻底、预算编制不规范等瓶颈环节，切实承担乡镇国库集中支

付管理职责。同时，要主动对标先进，相互学习借鉴，探索推出

切实管用的乡镇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新举措。

二、强化规范，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管理

（一）坚持原则，撤销不合规银行账户。各地财政部门要认

真对照《广东省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粤财库

〔2015〕13 号）有关要求，研究解决账户合并、撤销具体措施，

衔接落实好财政资金按性质归集核算的具体事项，对所属乡镇现

有银行账户进行再清理；要坚持原则，对不符合规定的财政专户，

坚决予以撤销。请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前将

乡镇财政账户清理情况报送省财政厅。

（二）规范预算，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力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

要求部门预算具体而准确，支付系统已将支出细化到了支出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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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类、款、项。市县财政部门要指导乡镇财政部门结合改革相关

政策要求，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逐步将各类财

政资金的预算下达与国库支付对接管理，使国库收支真实反映乡

镇所有财政收支状况，将所有财政资金都纳入国库的管理和监督

范围。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，使基层预算单位的每一

笔收缴和支付信息，都可以实时传输到上级财政部门，实现财政

部门对预算执行全过程的实时、明细和智能监控。

（三）积极稳妥，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资金范围。根据新修订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关于“国家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和集

中支付制度，对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”等

有关规定，市县财政部门要主动与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沟通，扩

大零余额账户资金支付范围，升级优化零余额账户功能，提升财

政资金支付效率，积极稳妥、逐步推进，把所有乡镇财政资金纳

入国库集中支付。

（四）安全高效，优化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流程。各地财政部

门要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，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进一

步简化财政内部对用款计划及资金支付的审批环节，规范财政部

门审批时限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批，保障用款单位及时用款。

改进和简化资金清算程序，节省清算时间，方便单位用款。有条

件的乡镇可积极探索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，逐步取消纸质凭

证的传递，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率。

（五）创新手段，构建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。市县财政部

门要结合智慧财政建设，依托现有财政管理信息系统，避免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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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和资源浪费，加大系统建设投入，将市县财政部门国库集中

支付网络延伸至乡镇，尽快将县乡财政部门、代理银行、和清算

银行联网，争取做到乡镇预算指标、用款计划、资金支付、资金

清算等数据实时传输，实现市、县、乡财政管理网络的互联共享,

努力构建安全、高效的国库集中支付一体化管理系统，为打通国

库集中支付“最后一公里”提供有力技术支撑。

三、加强督查，建立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通报制度

各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督促检

查力度。省财政厅将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督

导，及时跟踪、通报全省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进展情况，并对

部分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开展督查，帮助其查找改革滞后的原因，

提出相关改进完善的意见和要求，促进全省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

革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

广东省财政厅

2018 年 12 月 20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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